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杭州中威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威电子”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41 号文《关于核准杭州中威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0,303,028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2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9,999,969.6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9,735,818.95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

告》（天健验[2018]148 号）。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

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计划终止募投项目“视频云平台建设项目”和

“视频大数据智能应用技术研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21,624.66 万元（包括

累计收到的理财产品收益及银行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具体金额以实际结

转时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本次拟终止募投项目并永久补流的基本情况及原因 

近年来国内经济形势受中美贸易战、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导

致行业整体需求不足，尽管 2019 年部分安防头部企业的营收和利润仍保持一定增

长，但增速明显下滑，行业未来趋势不确定性增加。再加上受 2020 年初开始的疫

情影响，很多项目的实施都因此而延期，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依据公司中长

期发展战略，公司采用了谨慎使用募集资金、逐步进行项目布局的原则推进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公司承接智慧城市、平安城市等项目的建设、运营等需要大额前期铺垫资金，

且存在回款周期长的情况。公司在应收款项回款很慢的同时，开展新项目又需要持

续投入资金，对公司的现金流产生较大压力，会对企业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因

此，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需要大额资金作为保障，从而提升公司的抗风

险能力、竞争能力及盈利能力。 

公司的经营业绩自 2018年度、2019年度及 2020年前三季度均已经出现了亏损，

对公司在银行的授信额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即使公司能通过银行授信等方式解决

流动资金问题，也难以获得较优惠利率，从而也会产生较大金额的财务费用，若将

本次募投项目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测算，可为公司减

少利息支出，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因此，使用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存在必要性。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审议，公司本次

终止募投项目“视频云平台建设项目”和“视频大数据智能应用技术研发项目”并

将上述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公司经营

发展战略及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董事会同意终止上述

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注销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12 月 8 日，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审议，公司本次终止

募投项目“视频云平台建设项目”和“视频大数据智能应用技术研发项目”并将上

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公司经营发展战略

及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

财务费用，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内容及相关决策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因此，监事会同意终止上述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终止募投项目“视频云平台建设项目”和“视频大数据智能应用技术

研发项目”并将上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当前市场环境、

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及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又可以提升公司经营效益，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

续稳健发展，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相关内容及决策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终

止上述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中威电子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终止募投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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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楼  瑜           王  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8日 

 

  

 


